
以色列代表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函〔3/8711〕 

中設法爲其政府拒不履行安全理事會及大會關於要求 

以色列政府利便逃離各該地區之居民返回家園之各項 

決議案一事尋求藉口。無論所謂協定或種種歪曲揑造 

之詞均不能成爲以色列妨礙此等居民返回家園及不履 

行大會決議案內載義務之理由。 

敬請將本函列爲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正式文件分 

約 旦 駐 踯 合 國 

常 任 代 表 

(簽名）Muhammad H . E L - F A R R A 

文件S/8719 

-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約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

茲奉本國政府訓令謹請閣下注意以色列方面破壞 

停火之另一緊急與嚴重事件。 

今日，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十三時零五分當地時 

間，以色列軍對約旦犯另一侵略行爲，與一九六八年 

六月四日對Irbid市及其附近居民中心所犯行爲相同。 

襲擊Irbid市事件曾爲本人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四日及 

五日致閣下函〔S/8613， S/8616〕之事由。各該函內載 

之抗議仍在安全理事會處理中。 

〔原件：其文〕 

〔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曰〕 

按截至今日十二時三十分爲止所收到之情報，以 

色列軍用飛機仍在轟炸安曼以西十九哩Salt市以西及 

以南各區。 

本人當將事態發展繼續通知閣下，並將就以色列 

新發動之險惡侵略提出更詳細的報告。 

敬請將本函列爲安全理事會正式文件分發。 

約 旦 駐 聯 合 國 

常 任 代 表 

(簽名）Muhammad H . E L - F A R R A 

文件S/8720 

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以色列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

茲奉本國政府訓令謹請注意約旦常任代表今日致 

閣下函〔S/8719〕。 

本人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〔S/8716〕曾請閣下 

注意約旦方面從約且境內破壞停火，對以色列不斷採 

取侵略行爲。此等行爲迄未停止。 

以色列已一再强調約且對此種不斷戰爭所負之嚴 

重責任，並請約旦政府予以制止，但迄未見效。鑒於 

約且方面不斷襲擊對以色列及其人民之威脅，以色列 

遂不得不實行自衞。 

今日十三時正，以色列飛機對襲擊以色列之恐怖 

分子基地採取行動。此次行動之對象爲Salt區兩處恐 

〔原件：其文〕 

〔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曰〕 

怖分子基地，包括發打組織總部、軍火及破壞器材倉 

庫、訓練設施及兵營。以上所述爲行動之唯一目標。 

本人欲重申以色列在互相交換之基礎上恪守停火 

之誠意與意向，並希望約旦方面亦採取相同行動，立 

卽停從其領土內進行破壞停火之一切行爲。 

敬請將本函列爲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。 

以 色 列 駐 聯 合 國 

常 任 代 表 

(簽名）Yosef T E K O A 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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